动物防疫补贴申请指南

一、补贴病种、补贴数量和补贴标准
( 一)补贴病种。我区补贴病种为我省规定的畜禽强制免疫病种。目前我区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布鲁氏杆菌病实施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具体强制免疫补助病种和范围根据当年强制免疫计划确定。
（2） 核算补贴周期
纳入“先打后补”的养殖场补助日期按年度核算，2024年补助统计截止到2025年3月10日，养殖场户需在2024年10月30日前，通过“牧运通”手机APP填报提交 2024 年度“先打后补”资质申请。从2025年起，补助统计时段为当年3月11日至下年度3月10日，资质申请时间为当年3月10日前。
（三）补助范围
符合申报“先打后补”养殖场规模具体如下：生猪存栏300头或年出栏500头以上；肉牛存栏100头或年出栏50头以上；奶牛存栏100头以上；羊存栏100只或年出栏100只以上；蛋鸡存栏2000只以上；肉鸡存栏5000只或年出栏1万只以上；种鸡、种鸭、种鹅、蛋鸭、鹅、鹌鹑等蛋禽、种禽参照蛋鸡标准，肉鸭、肉鸽等肉用禽参照肉鸡标准执行;其它畜禽规模参考上述标准执行。
（三）畜禽数量核定
补助周期内，原则上种畜禽、饲养周期超过1年的畜禽按照存栏量予以补助，存栏量为核查时的畜禽实际存栏数量；商品畜禽按照畜禽出栏量予以补助，出栏量为补贴统计周期内的出栏量(以河南省动物检疫信息系统中记载的该养殖场户申请期产地检疫数量为申请补助的畜禽出栏量)，其中猪按出栏产地检疫数和无害化处理数（10公斤以上，以保险公司处理病死猪数量为准）之和来核定。
畜禽饲养量达不到“先打后补”申报规模标准的不予认定。
（四）免疫频次核定
（1）高致病性禽流感（H5+H7），蛋鸡年度2次，肉鸡、青年鸡年度1次，每次每只0.5毫升，其他禽参考此标准。
（2）口蹄疫（O型+A型），猪年度1次，每次每头2毫升；奶牛、自繁自养肉牛年度2次，短期育肥肉牛年度1次，每次每头2毫升；羊年度2次，每次每只1毫升。
（3）小反刍兽疫，羊年度1次，每次每只1头份。
（4）布鲁氏菌病，依照S2株标准，牛、羊年度均为1次，牛每次每头5头份，羊每次每只1头份。
（五）补贴标准
“先打后补”疫苗补贴价格以最新的省政府统一招标采购疫苗的中标价格为参照，结合年度到位补助资金数量调整确定。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蛋鸡每羽不超过0.3元；商品肉禽每羽不超过0.15元。
口蹄疫：猪每头不超过1元；牛每头不超过1.5元；羊每只不超过1元。
小反刍兽疫疫苗：羊每只不超过0.6元。
布氏杆菌病疫苗：牛每头不超过2元；羊每只不超过0.5元。
实际采购疫苗使用量和检疫数量相辅相成，实际采购疫苗使用量超出应补疫苗数量的，以核定的应补疫苗数量补贴资金，少于应补疫苗数量的，以核定的实际采购疫苗数量补贴资金。
（6） 经费来源
我区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资金，从中央和省市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中列支，由区财政兑付，每年一次，“先打后补”资金包干使用，不足部分由养殖场承担。
二、补助条件
（一）养殖场户未领取、使用政府采购疫苗；
（二）自行购买国家批准使用的动物疫病强免疫苗，对所养畜禽完成当地规定的全部病种的免疫，且抗体检测合格；
（三）在规定时限内主动提出补助申请且证明材料齐全。
三、补助程序
（一）自愿申报
规模养殖场（户）在“牧运通”微信小程序上注册和填报强制免疫“先打后补”申请，并按要求如实填写相关养殖信息。网上提交申请成功的视为自愿实施“先打后补”，对规模条件范围内未申请的养殖场（户）视为放弃“先打后补”，政府采购强制免疫疫苗停止供应规模养殖场。
（二）资质审核
各乡镇街道办收到辖区内养殖场（户）线上申报材料后要及时审核，在10个工作日内，实地核实进行线上初审，并对初审结果负责。区畜牧发展中心疫病防治股接到线上申请后，在15个工作日内通过“牧运通”微信小程序进行线上审核，符合要求的予以审核通过，对异常情况要及时组织现场核查。对审核通过的养殖场（户）要及时告知，并督促其自主开展强制免疫工作。
（三）免疫管理
通过审核的规模养殖场（户）自行选择购买国家批准的强免疫苗实施免疫，做到应免尽免，免疫密度达到100%。实时根据“牧运通”系统要求上传补栏、出栏、疫苗采购、免疫数量、疫苗使用量、疫苗瓶二维码、疫苗包装等信息。规模场主动定期开展强制免疫的免疫效果评价，并及时上传抗体检测报告，按要求提交补贴申请。抗体检测报告必须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证明所养畜禽免疫抗体水平(布病除外)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的强制免疫抗体检测报告(肉禽每饲养批次抽检1次、其他畜禽每半年抽检1次，家禽每次检测样品量不少于30份、家畜不少于20份)。
（四）抽检核实
各乡镇街道农业服务中心和区农业农村局相关单位将强制免疫情况与产地检疫、财政补贴等政策措施挂钩,结合春防秋防、包村包场排查、入场采样监测等工作,定期抽查核实强免疫苗使用量、畜禽饲养量、检疫出证量等数据的一致性。对不按规定要求进行强制免疫的养殖场户,其饲养的畜禽在检疫申报时不予受理，并不予发放补贴。区畜牧发展中心每年按照不低于辖区内直补场总数20%的比例，对直补场免疫效果进行随机抽检复核，并将抽检复核结果录入信息系统。对抽检免疫效果不合格场（平均抗体合格率低于70%），经补免重新按要求采样送检，检测合格方可申请补贴，所需费用由养殖场承担。补免后抗体检测仍不合格的或不按规定补检的按放弃申请补贴处理，不予受理其补贴申请。
（五）补贴审核
规模养殖场（户）提交疫苗补贴申请和证明材料，区农业农村局结合国家兽药产品追溯信息系统数据、畜禽养殖及强制免疫情况、强制免疫效果监测评价、产地检疫等凭证对补贴申请进行审核，对信息异常且无法提供有效佐证材料的按审核不通过处理。对通过审核的规模养殖场（户）名称、补贴畜禽数量及补贴资金及时进行公示，公示期不低于7天，公示无异议后报区财政部门拨付相应补贴资金。
区财政部门要严格按照区农村农村部门审定的补贴额度，对补贴资金拨付申请等资料、数据进行程序性审核后，及时拨付资金。
4、 联系方式
动物防疫咨询电话： 0377-6028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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